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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主题专栏 •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理论阐释、演进趋势

与路径选择*

沈满洪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制度”概念。生态文明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按照刚性强

弱，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激励性制度和引导性制度。不同的生态文明制度与不同主体的组合可以形

成不同的制度矩阵。不同的生态文明制度具有替代性和互补性，据此可以进行优化选择。生态文明制

度的演进存在规律性趋势：一是制度生成方式由“摸”到“谋”的演进趋势；二是刚柔相济程度由“低”

到“高”的演进趋势；三是制度实施方式由“管”到“治”的演进趋势。针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存

在的“制度冲突”“制度拥挤”“逆向选择”“制度偏好”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绩效评价和比较，注重生态文明制度的选择优化和耦合强化，将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纳入党的巡视制度以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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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文明制度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驱动力量。2024年 7月 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强调，

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好”制度可以使生态文明建设事半功倍，“坏”制度可以使生态文明

建设事倍功半。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奋斗，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确立。

通过生态文明制度的有效运行，尤其是实施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生态文明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本文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研究”（编号：2022JZDZ009）

的资助。衷心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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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于 2023年 12月 27日正式印发，其中：第二十四条“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明确强调，“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体推进制度集成、机制创新”；第二十五条“强化激励政策”明确指出，“健

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总盘子”。
①
这充分表明：第一，在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需要一如

既往地重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第二，以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要更加重视激励性制度的运用；第三，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

制、机制和制度的系统性完善。

已有不少文献关注生态文明制度研究。例如，关于“外部性内部化”的研究经历了从马歇尔提出

“外部经济”，到庇古提出“庇古税”，再到科斯提出“科斯定理”等三块里程碑（沈满洪和何灵巧，

2002）。“生态文明制度”概念提出以来，对生态文明制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2024年 9月

11日，通过“读秀数据库”检索可知，2012－2023年这 12年的期刊文献全部字段包含“生态文明制

度”的数量分别为 629篇、1667篇、2336篇、2172篇、1960篇、2162篇、2777篇、2702篇、2754

篇、2580篇、2592篇、2533篇。

但是，已有的众多文献呈现下列“七多七少”的特征：制度阐释研究多，制度创新研究少（胡长

生，2024；林智钦和林宏赡，2024）；制度实践研究多，制度理论研究少（杨永亮等，2024）；单一

制度研究多，制度体系研究少（蔡晓梅和苏杨，2022；黄辉和沈长礼，2024）；定量实证研究多，理

论演绎研究少（王金南等，2021；吴育辉等，2022；张海峰等，2024）；管理制度研究多，治理制度

研究少（杨桦和胡春立，2024）；刚性制度研究多，柔性制度研究少（常纪文，2024；张颖和周丽，

2024）；静态的制度均衡研究多，动态的制度演进研究少（邓海峰，2021；吴凯杰，2024）。

正是基于生态文明制度完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相对不足之处，本文拟

系统探究生态文明制度的概念和内涵、基本类型、替代性与互补性、演进规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存

在的突出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路径选择等。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一是基于生态文明制度的替代性和互补性，提出生态文明制度选择优化和

耦合强化的思路；二是基于生态文明制度类型的划分及实践总结，提炼生态文明制度演进由“摸”到

“谋”、由“低”到“高”、由“管”到“治”的三大规律；三是基于生态文明制度自上而下的顶层

设计特征，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巡视和督察等保障机制。

二、生态文明制度的概念和内涵

概念的辨析和界定是问题分析的逻辑起点。因此，本文将分析生态文明制度概念的由来及其内涵，

辨析生态文明体制、生态文明机制和生态文明制度，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126/202401/content_

6928805.html。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8%94%A1%E6%99%93%E6%A2%85%3Csup%3E1%3C%2Fsup%3E&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8%8B%8F%E6%9D%A8%3Csup%3E2%3C%2Fsup%3E&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5%BC%A0%E9%A2%96&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https://jour.duxiu.com/searchJour?sw=%E5%91%A8%E4%B8%BD&ecode=utf-8&channel=searchJour&Fiel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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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文明制度概念由来

生态文明制度是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渐加剧而出现的。全球性的环境公害事件发生在 20世纪中

叶，与此对应，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举措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1972年 6月 5日至 16日，联合国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下文

简称《宣言》）。《宣言》确认了学术界已经在使用的“环境管理”“环境法律”等概念。此后，中

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举措的概念表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使用“环境管理手段”。《中国 21世纪议程：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

书》强调，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他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制订与推行有利于可持续

发展的财税制度和产业经济政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由此可见，该白皮书非常重视环境

经济手段的运用，当然，它也非常重视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教育手段的运用。

第二个阶段是使用“生态环境制度”。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制度变

迁的加速推进，“生态制度”“环境制度”“绿色制度”“生态环境制度”等概念迅速流行并得到广

泛使用。

第三个阶段是使用“生态文明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基础上，

首次加上了生态文明
①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部

分进行系统阐述，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专门作为一项内容进行阐释，指出要“保护生态环境必

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

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并强调了“八个制度”，包括“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

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

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②

综上所述，“环境管理手段”过于口语化，“生态环境制度”过于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生态

文明制度”则全面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制度体系的完整内涵。

（二）生态文明制度相关概念辨析

与“生态文明制度”概念相近的还有“生态文明体制”“生态文明机制”等概念，本文对几个概

念进行简要辨析。

生态文明体制是指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组织形式，涉及领导体制、决策

体制和管理体制。领导体制事关谁说了算、决策体制事关如何决策、管理体制事关管理部门的职能界

定及分工。领导体制就涉及“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行政负

责制”三种选择，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决策体制是单一决策还是科学综合决策、是“一言

①
胡锦涛，200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0页。

②
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页、第39-41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85%B8/2910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AF%E5%BE%B7%E5%93%A5%E5%B0%94%E6%91%A9/5766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7%B1%BB%E7%8E%AF%E5%A2%83%E4%BC%9A%E8%AE%AE/156337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7%B1%BB%E7%8E%AF%E5%A2%83%E5%AE%A3%E8%A8%80/43806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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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还是集体民主决策，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管理体制中是同级监督还是垂直监督、是同

级评价还是第三方评价等，不同的选择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生态文明机制是指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某个战略、某个事物、某项工作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

关系。生态文明机制主要解决下列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好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社会机制的相互

关系。需要考虑是否让市场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

发挥社会的辅助作用等。二是如何处理好“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问题、如何做好“条块分割”

问题、如何建立监督机制问题等。三是如何建立保障规定顺利实施的机制性安排，例如信息披露机制、

考核评价机制等。

生态文明制度是指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一系列行为规则，包括惩罚性规则和奖励性规则等。一

项生态文明制度要付诸实施，必须妥善协调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的关系，让正式制度

与非正式制度匹配，让实施机制服务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对生态文明体制、生态文明机制和生态文明制度三者的比较如表 1所示。

表 1 生态文明体制、生态文明机制和生态文明制度的比较

比较项目 生态文明体制 生态文明机制 生态文明制度

英文 eco-civilization system eco-civilizationmechanism eco-civilization institution

内涵

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上下之

间有层级关系的组织形式，包括

领导体制、决策体制和管理体制

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某个

战略、某个事物、某项工作内

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行为规则，可分

为惩罚性规则和奖励性规则，也可分为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

例证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

面领导”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公众参与”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

侧重点 党的领导体制、党政机构改革
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社会机

制的分工协作

生态环境督察制度、党政共同负责终

身追责制度

资料来源：“生态文明体制”“生态文明机制”“生态文明制度”的例证来源于《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

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 279页、第 7页、第 43页）。

当然，很多时候这三者是不加以区分的。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生态文明制度部分时也提

及监管体制、奖惩机制等问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大量内容涉及生态文明机制和生态

文明制度
①
。可见，没有特殊情况，三者可以混用。

（三）生态文明制度的内涵界定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能是一种“组织”，也可能是一种“规则”，还可能既是“组织”又

是“制度”（诺斯，1994）。对生态文明体制、生态文明机制和生态文明制度进行区分后，生态文明

制度的主要指向是“规则”的含义。作为“规则”的制度，是有特定的结构的，生态文明制度也不例

外。例如：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是一种制度结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实施机制等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9/21/content_293

63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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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制度结构，激励性制度与约束性制度也是一种制度结构。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实施机制，才有

可能提高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力（殷培红，2020）。实施机制的作用不可小觑。

总之，生态文明制度就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做了可以做的

事情可以得到什么奖赏”“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应该受到什么惩罚”等问题的一系列规定。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是对以往环境保护制度进行的变革与超越，是规范化、系统化、综合化的生态文明制度的集

合体（黄可佳和陶火生，2016）。因此，生态文明制度不是单一的制度，而是由一系列制度组成的制

度体系。有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并非以完全独立的制度形态呈现，而是与经济制度建设、政治制度

建设、文化制度建设、社会制度建设有机融合并形成合力（方世南，2019）。

三、生态文明制度的基本类型

分类分析是深化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据此，既可估计全面，又可突出重点。本部分对中国生态

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按照刚性强弱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枝叶图”，进而以不同的制度针对不同

的主体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制度矩阵”。

（一）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顶层设计谋划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并在 2015年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 11月 28日《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中指出：

“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

度化、法治化轨道。”
②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就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提

到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

等
①
八项制度（张秀芹，2022）。其实，“四梁八柱”是一个形容词，并非使用具体量词来衡量的“四

根梁”和“八根柱”。“四梁八柱”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制度的总体框架和结构，就像现代建筑建设的

框架结构一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出系统部署，阐明了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基本内容、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③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完善主要表现在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9/21/content_293

6327.htm。
②
参见《习近平：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0305/c385476-29847

865.html。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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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方面（李周，

2020）。当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容也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目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二）生态文明制度的“枝叶图”

从结构角度看，制度可以划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这有力促进了制度理论的深

化及其演进规律的探寻。但对于制度设计需要进行实用型分类。早在 2012年，笔者就将生态文明制

度从制度刚性强弱的角度划分为三类：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和道德教化的

引导性制度（沈满洪，2012）。如果对三类制度的名称做进一步简化和优化，可以概括为生态文明强

制性制度、激励性制度和引导性制度。

生态文明强制性制度是一种“命令－服从”型的刚性约束制度，也称“大棒”，如污染企业关停

制度、总量控制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生态文明强制性制度具有下列基本特征：一是主体关系不平

等。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是一种“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关系。二是管制指令必须绝对服从。管

制者发布“命令”，被管制者“只能服从，别无选择”。三是管制效果立竿见影。就纯粹的环境效果

而言，这类制度的见效周期特别短，可以迅速达到预期结果。四是管制的社会成本高昂。这类制度往

往是“不惜代价”，实施制度的社会成本极高。因此，这类制度往往是在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的特

定时期使用的。

生态文明激励性制度是一种“成本－收益比较”型的经济激励制度，也称“胡萝卜”。该制度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庇古税”理论（庇古，2007）实施有

效的绿色财政制度。绿色财政制度分“收”和“支”两个方面，前者包括资源税、环境税、碳税等税

收制度等，后者包括生态保护补偿、循环补贴、低碳补助等支出制度等。另一方面，基于著名新制度

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科斯，1994）实施有效的生态产权制度。生态产权制度包括水权、

林权、海权、矿权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污水排放权、大气污染权、固废污染权等环境资源产权制度，

以及碳排放权、碳汇等气候资源产权制度等，还包括兼有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气候资源属性的用能

权制度。生态文明激励性制度具有下列基本特征：一是策略的可选择性。例如，微观经济主体可以在

管理当局设定的环境经济政策下选择策略——“污染治理”还是“排污纳税”，“保护得补偿”还是

“不保护没补偿”，等等。二是选择结果的经济性。微观经济主体是通过“成本－收益比较”进行优

化选择的，这种选择往往同时符合社会全局的利益。三是市场环境的适应性。这类制度往往要求在市

场机制比较完善的环境下才可以有效使用，否则会大打折扣甚至“走形”。

生态文明引导性制度是一种“教化－信念”型的辅助性制度，国外也称“牧师”，如生态伦理制

度、环境教育制度等。生态文明引导性制度具有下列基本特征：一是教育引导性。通过教育引导，可

以让全社会增强生态文化理念，强化生态文明习惯。二是理想信念性。通过道德层面的教化，可以让

人们树立敬畏自然的信念。三是道德风险性。这类制度不是强制性干预，而是基于个人的自律和承诺，

而自律和承诺是有道德风险的。

对上述每一类制度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例如：激励性制度可以分为绿色财政制度和生态产权制度；

生态产权制度又可以细分为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和气候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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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还可以细分为水权制度、林权制度、海权制度、矿权制度等。如此，便可以形成生态文明制度

“枝叶图”。

（三）生态文明制度的“制度矩阵”

如果仅仅停留于制度的分类，就不便于深入分析制度的运用。制度是针对人的行为的。每一类生

态文明制度都有制度指向。上述强制性制度、激励性制度和引导性制度三类生态文明制度分别针对政

府、企业和公众三种主体，由此可以形成“三类制度－三种主体矩阵”，如表 2所示。制度也是可以

服务于战略的，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可以选择不同的制度。三类制度分别瞄准产业生态化、消费绿色

化、资源节约化、生态经济化四个战略目标就可以形成“三类制度－四个战略目标矩阵”（沈满洪，

2016）。由表 2可知，通过制度矩阵分析，至少从生态文明制度类别的角度可以涵盖所有生态文明制

度，并且可以明确每一种具体的生态文明制度是如何针对不同的微观主体的。这种矩阵分析法是分类

分析的重要方法。

表 2 生态文明制度的“三类制度－三种主体矩阵”

主要作用主体 强制性制度 激励性制度 引导性制度

政府
生态环境督察制度；领导干部终

身追责制度

区域之间水权交易制度；区域之间

碳权碳汇交易制度

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构建；全国

生态日的设立

企业

禁止生产和使用DDT等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制度；取水总量控

制制度；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环境税等绿色财政收入制度；低碳

补贴等绿色财政支出制度；用水权

等资源产权制度；排污权等环境产

权制度

企业生态文明教育制度；上市

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创建

绿色企业、绿色行业、绿色园

区等制度

公众
禁止使用含磷洗衣粉；禁止野生

动物的交易和食用制度

生态环境行为积分兑换制度；低碳

消费的激励性制度

社区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创建

绿色社区、绿色家庭制度

四、生态文明制度的替代性与互补性

不同的生态文明制度并非全部各自独立的，既存在互不相关的制度，也存在相互替代的制度，还

存在相互补充的制度。以往的研究对此重视不够。探究生态文明制度的替代性和互补性是生态文明制

度设计的基础。

（一）生态文明制度的替代性

有些商品具有可替代性，如力士香皂对舒肤佳香皂的替代、百事可乐对可口可乐的替代。有些制

度也具有替代性。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揭示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

使用市场并不是免费的，创办企业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因为企业内部交易制度可以替代外部市场

交易制度（科斯，1994）。制度间的替代关系是由制度之间存在某种互斥性决定的，这使得一个社会

无法同时实施两个不同的制度，它们是彼此的替代品，即其中一个制度可取代另一个制度，反之亦然

（吉嘉伍，2007）。

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不同的制度也存在替代性。基于“庇古税”理论的绿色财政制度和基于

科斯理论的生态产权制度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制度。理论上，它们均可以矫正市场失灵，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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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实践中，由于它们的适用条件限制及决策者的偏好差异，资源配置的帕

累托最优状态未必能够达到。具体地说，水资源税制度与用水权交易制度、能源税制度与用能权交易

制度、矿产税制度与探矿权采矿权交易制度、环境税制度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碳税制度与碳排放权交

易制度等，彼此均具有可替代性。从长期来看，存在替代关系的两个制度是不能并存的，但是，在短

期内，尤其是在制度转型时期，具有替代关系的两个制度可能暂时并存（张旭昆，2004）。在同时使

用具有替代性的若干制度时，需要谨慎。因为制度实施后会产生叠加影响，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较大

冲击。例如，如果同时实施能源税制度、环境税制度和碳税制度，可能同时指向石油这一要素，势必

会大幅度提高生产要素的成本，增加相关企业的负担，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二）生态文明制度的互补性

有些商品具有互补性，如钢笔与墨水、牙刷和牙膏。有些制度也具有互补性。制度间的互补关系

意味着制度之间要求相互配合或相互耦合，即一种制度需要与另一种制度共同实施，两者结合可以达

到“1+1＞2”的制度绩效，反之亦然。

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不同的制度也存在互补关系。总量控制制度与生态产权交易制度是典型

的互补性制度，如取水总量控制制度与水权交易制度、排污总量控制制度与排污权交易制度、温室气

体总量控制制度与碳权交易制度等，都是互补性的制度，而且都是强互补性制度。这些制度的耦合，

既能控制污染物总量，又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反，如果没有总量控制制度作为前提，所有的生

态产权交易均无从谈起。中国学者基于对中国国情农情下农地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扩张的科斯定理”，

即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如果不能通过重新调整产权来改善效率，那么就有必要选择适当的产权交易装

置进行匹配来改善总的福利。有了总量控制，就可以进行确权；有了确权，就隐含着交易的可能（罗

必良，2017）。这就说明总量控制及其确权与产权交易是内在的互补性制度。另外，资源税制度与中

水回用补贴等资源循环利用财政补贴制度、环境税制度与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碳税制度与低碳补助制

度等也都是互补性制度，这些属于弱互补性制度。

（三）识别生态文明制度替代性和互补性的价值

识别生态文明制度的替代性和互补性的价值在于，可以据此实现生态文明制度的选择优化和耦合

强化，从而提高制度绩效。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态文明制度具有替代性时，就要选择制度绩效相对更高的制度，特别是水

资源税还是用水权交易、环境税还是排污权交易、碳税还是碳排放权交易等绿色财政制度与生态产权

制度的选择。绿色财政制度的优势是以税收和补贴等手段容易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特点是“税率

确定，总量不定”，容易出现政府的“税收偏好”政策取向和企业的“合法排污”心理诱导等问题；

生态产权制度的优势是以总量控制为前提，将稀缺的环境资源配置到能够带来最高效率的企业那里，

特点是“总量确定，价格不定”，但是，它在市场机制不尽完善的背景下难以有效运行。因此，替代

性制度的选择不仅要看理论上的绩效，还要看实际上的适用条件，以及制度选择者自身的偏好，防止

出现“制度偏好”导致制度选择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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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态文明制度具有互补性时，就要努力促进互补性制度的耦合强化，解决单

一制度绩效相对低下的问题。特别重要的互补性制度组合可能有：一是总量控制制度与生态产权交易

制度的耦合，以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气候资源的生态需要为前提确定所要控制的总量，在总量范围

之内进行市场交易；二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耦合，做到补偿性的正面激励和赔

偿性的负面激励的有机结合。

有时，替代性制度和互补性制度是可以多重组合使用的。例如，解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

题，既要解决数量优化配置问题，又要解决质量优化配置问题。在缺水区域，为了优化水资源配置、

保障生态用水、解决水环境污染，可以实施“双总量控制、双有偿使用、双交易制度”（Zhang et al，

2011）。“双总量控制”就是取水总量控制和排污总量控制，“双有偿使用”就是水权有偿使用和排

污权有偿使用，“双交易制度”就是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河流域就是通过

取水总量控制和水权交易、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组合，既解决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又

解决了水环境污染的问题，走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王干，2008）。这一经验值得中国尤其

是缺水地区借鉴。

五、生态文明制度的演进规律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要求会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

地制宜。遵循生态文明制度演进规律，就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甚至“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一）从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过程看，存在制度生成由“摸”到“谋”的演进规律

生态文明建设有规律可循，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也有规律可循。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的问题都是逐步暴露、逐步认识、逐步解决的。从全球范围看，生态环境问题的全面暴露大约发生在

20世纪中叶，迄今也就是 80年左右的时间；从中国国内看，生态环境问题的全面暴露大约发生在 20

世纪与 21世纪交替之际，迄今也就是 20多年的时间。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明显呈现从“摸着石子

过河”到“顶层谋划设计”的演进趋势（沈满洪等，2017）。如果从 20世纪 70年代的第一次全国环

境保护会议开始计算，根据 1973年、1992年、2012年三个重要时间节点，这 50多年来的时间大致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3－1991年），制度化。在这个阶段，属于生态文明制度从无到有转变的阶段。

这一阶段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有：其一，开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

立了“三同时”
①
制度、限期治理政策和群众运动等管制性手段。其二，确立环境保护基本国策。1983

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其三，构建环境保护制度框架。1989年，

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立了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和“八大制度”的框架。其四，启动制定环

境保护基本法律。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施行。

①
所谓“三同时”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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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1992－2011年），法治化。在这个阶段，从生态文明制度政策转向生态文明法律制

度。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已经开始重视法律制度建设，颁布了 12部资源环境法律。但是，受到体制

性限制，这些法律制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第二个阶段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有：其一，顺应可持续

发展的国际潮流，1994年适时发布《中国 21世纪议程：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其

二，顺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领域的法律制度；其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和逐步完善，环境经济手段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2012至今），体系化。在这个阶段，生态文明制度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顶层

设计和谋划，形成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第三个阶段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有：其一，中央主持召开

两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分别确立和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根

本遵循。其二，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纳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将生态文明写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三，构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摸”的阶段是一种自发的阶段，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制度具有针对性，但也存在“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谋”的阶段是自觉的阶段，按照“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的视野主动地设计、系统地设计和自上而下地设计。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

下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缩短从“摸”到“谋”的过程。发达国家用短则三五

十年、长则一两百年的时间实现了生态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中国则只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生

态环境状况的显著改善。这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功。

（二）从生态文明制度的刚性强弱看，存在刚柔相济程度由“低”到“高”的演进规律

在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往往使用生态文明强制性制度。在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
①
的

背景下，当事国当地政府均不得不采取关停、转产、惩处等刚性极强的管制性手段。刚性制度的优势

是见效快，立竿见影；劣势是代价大，成本昂贵。关停一个企业是建立在就业变失业（工人）、盈利

变亏损（企业）、税收变补贴（政府）的基础之上。因此，不是万不得已，生态环境保护也不能搞“不

惜一切代价”。如果遭遇几个“不惜一切代价”，就面临没有其他退路的窘境。

在生态环境形势趋缓的情况下，往往使用生态文明激励性制度，也就是经济手段。环境经济手段

的优势：一是激励性——在给定绿色财政制度和生态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让企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

择的同时，也达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二是选择性——企业可以在给定的制度前提下，选择减排、

缴税、协商、一体化等不同方案；三是低成本性——可以实现以尽可能低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实现给

定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或者在给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投入的情况下，达到尽可能好的生态环境保

护效果，也就是实现既“生态”又“经济”的效果。

生态文明激励性制度主要是绿色财政制度和生态产权制度，这两者又是可以优化选择的。绿色财

①
“八大环境公害事件”是指发生在 20世纪30年代至 60年代，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在短期内人群大量发病或死亡的大气

污染及水污染事件，包括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镇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

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四日市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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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度有时是建立在公检法等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的刚性更强；生态产权制度则是纯粹的市

场交易手段，它需要政府的产权保护，与其他竞争性产品和要素是无差异的。从偏好而言，政府往往

偏好庇古手段；企业往往偏好科斯手段。这就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绿

色财政制度往往占主导地位；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有可能生态产权制度占主导

地位。

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相当一部分制度成为“悬剑”。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人们的生态道德、

生态伦理、生态自律。因此，生态文明引导性手段也许会发挥主导作用。

生态文明制度的刚柔相济程度由“低”到“高”的演进规律就是生态文明制度的强制性渐弱而选

择性渐强、管制性渐弱而自觉性渐强的一个过程。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
①
这充分表明，在下个阶段，

生态文明激励性制度将成为主导性制度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三）从生态文明制度的实际运用角度看，存在实施方式由“管”到“治”的演进规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②

由此可见，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从管理转向治理是大势所趋。诚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治理是各种

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使利益

主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

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McGuire，2006）。该定义充分强调了治理的多主体协同和制度的

灵魂性作用。

基于环境管理的固有缺陷及环境治理的明显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

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③
由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由“管理”

时代转向“治理”时代。这种转变意味着：其一，多主体的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绝非单一主体所能够

承担，人人都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其二，多主体的协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中强化环境协商制

度的建设，人人都是生态文明的监督者。其三，以制度为核心。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依法推进生

态文明治理。

生态文明建设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是系统性转变。一是从“单中心管理”转向“多中

心治理”；二是从“一刀切管理”转向“多样化治理”；三是从“碎片化管理”转向“系统性治理”

（沈满洪，2018）。实现这一目标，既要敢于担当，又要注重协商；既要敢于出手，又要尊重民意；

①
习近平，2024：《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求是》第 1期，第 9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13-11/15/content_5407874.htm。

③
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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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统筹协调，又要自我约束。

六、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首先归功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但是，从

以更高目标、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依然存在有待改进

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缺乏制度之间的有效调适，存在“制度冲突”问题

不同的制度形成合力一定是正道，不同的制度相互抵消一定是歪道。但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

依然存在制度冲突问题。

一是“上位法”之间存在冲突。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时间先后不一、提出法律草案的行政机

关不一，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出现一定程度的适用原则、适用程序、适用条件、责任形

式不一致现象。“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本身是为了保障 18亿亩“耕地红线”而出台的制度。在尚有

可开发耕地资源的情况下，这一制度无可厚非；但是，在可开发耕地资源近乎为零的情况下，这一制

度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多个地区出现的整座山“开山造梯田”“梯田无水源”的“反生态”行为是值

得深思的。

二是“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存在冲突。其一，“下位法”的标准低于“上位法”的标准，

例如，有的地方立法绕开或修改“上位法”的禁止性规定。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其二，“下位

法”的标准高于“上位法”的标准，例如，有的地方在实施引水工程中，在已经达到Ⅰ类水质标准的

情况下，还提出更高的标准甚至更多的环境保护义务。这是典型的层层加码。殊不知，这样会大大增

加环境保护的社会总成本。

三是“下位法”之间存在冲突。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林草保护发展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之间多多少少存在相互冲突之处。“多规不合一”问题可

能导致同一块地既是耕地，又是农地，还是林地，出现耕地、农地、林地权属交叉重叠现象。

（二）缺乏废改立释有机配合，存在“制度拥挤”问题

制度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过时的制度要废除，不当的制度要修改，必要的制度要确立，

存疑的制度要解释。但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存在废改立释不够及时、匹配不佳的问题。

一是生态文明制度太多，而主导性制度不清晰，存在诸多制度混杂现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

标主线是清晰的，如从“浓度控制→总量控制→功能控制”。但是，缺乏与之匹配的主导型生态文明

制度，诸多制度并存，如“生态红线”“河长制”等制度同原有法律制度关系不清晰，与原有职能分

工不一致，偶尔出现“长”大于“法”的现象。

二是制度实施中，针对同一个问题，出现多个层面、多种类型的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海

洋督察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同层级的党委督察、人大督察、政协监督、政府督察以及审计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等不同政府部门督察并存的现象，导致基层党委政府配合督察应接不暇，无心无力谋求

区域高质量发展。一个县委，可能面对的是中央、省委、市委三级十多个方面的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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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尚未把党的全面领导和监督融入环境法律，环境法律与党内法规尚未有效衔接。例如，对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领导干部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等方面的党内法规责任

与法律责任，要在程序与实体方面加以区分和有效衔接。

（三）缺乏制度关系分析，存在“逆向选择”问题

制度的制定者往往是代理方而不是委托方。这样，制度制定中代理方往往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出台

有利于局部而不利于全局的制度。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也存在这种“逆向选择”现象。

一是对于具有替代性的制度缺乏选择优化，尚未做到“好中选优”。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并非易事。

现实中，相关部门可能不清楚不同生态文明制度之间的替代性关系，盲目使用制度，如环境税制度与

排污权制度的混用，大大加剧了企业的负担。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有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也存在

体制惯性，偶尔出现“宁要政府主导性制度，不要市场主导性制度”的现象，没有按照环境经济综合

效益最大化原则选择最佳或更佳制度。

二是对于存在互补性的制度缺少耦合强化，没有实现生态文明制度“1+1＞2”的制度绩效。制度

设计中缺乏条件性制度与结果性制度、前提性制度与后果性制度的关系分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使用

的前提是总量控制。沿海各地普遍实施的“排海工程”
①
因污染转移而突破了排污总量，严重破坏了

海洋环境。有的地区原先排污权交易制度十分有效，却因为污染转移、总量突破而产生溢出效应，造

成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断。

三是代表部门的“条”与代表地方的“块”之间存在“条块分割”问题。“条”与“条”的矛盾——

经济部门、水利部门、环保部门之间的矛盾；“块”与“块”的矛盾——上下游区域之间、左右岸区

域之间的矛盾；“条”与“块”的矛盾——属地管理还是下级服从上级，职责不够清晰。这些错综复

杂的矛盾阻碍了制度的有效运用。

（四）缺乏制度改革的监督，存在“制度偏好”问题

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组成。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中都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往往存在制度偏好。

一是政府的选择性偏好。政府存在生态文明制度偏好，会选择政策制定者所偏好的制度，例如，

如果政策制定者偏好绿色财政制度而排斥生态产权制度，可能会将本应服务于环境保护的制度宗旨转

变为让政府获取更多的税收。

二是部门的选择性改革。中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历时 30多年，水权交易制度试点历时 20多年，既

没有因试点成功而全面推进，也没有因试点失败而宣布终止。例如，如果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或水权

交易制度，生态环境部门就会失去排污指标的调配权，水利部门就会失去取水指标的调配权。

三是地方的选择性改革。相当部分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只是想着向上级尤其是中央财政要补

贴资金，没想着本级政府就可以搞改革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与顶层设计在层

①
“排海工程”是指因为环境容量有限，生产和生活污水经过一定程度的处理后通过管网排入大海的工程项目。其实施

区域主要在沿海地区，由于纳管排污的污水质量低于当地污水排放的质量，本质上是将污水从陆地转移到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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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抓落实的过程中被打折扣。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每个地区只是看齐中央的时间节点，殊不

知“3060”目标
①
是全国的总体目标，各个地区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有的可以优先、有的

可以按时、有的可能滞后。

七、完善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路径选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要求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

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与完善理应根

据形势的要求，针对问题“对症下药”。

（一）加快构建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心是在单个制度完善的基础之上

完善制度体系，实现整体系统的效率提升。

一是加强法律制度的有机衔接。中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30余部，还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等，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完整。2023年，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中国已经启动《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这是又一个里程碑。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针对以往生态环境

立法按照要素分别立法中所出现的彼此重复、交叉、不协调、不一致的现象进行系统梳理，整合现行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研究提出平移、修改、补充等意见建议。《自然保护地条例》《生态

保护补偿条例》等要根据实施情况适时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

态保护补偿法》；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的立法进程；尽早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制定工作，让艰巨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法可依。

二是注重制度的上下衔接。加强地方立法审查，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制定非但不能违背“上

位法”，而且要不折不扣地实施好；只要“上位法”没有禁止性规定的，地方就可以依法大胆探索，

努力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制度体系，如富有地方特色的珍稀动植物保护条例等。

三是全面推进“多规合一”
②
。多规并存、相互冲突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是人

为造成的。人为的问题一定可以通过人为的办法予以解决。部分地区的试点表明，只要党政高度重视，

就可以做到把多张规划蓝图变为“一张图”，便于依规保护和利用国土空间资源。

（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绩效评价和比较

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实现尽可能好的效果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硬道理。为此，需要根据制度绩效

的评价，优化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①
“3060”目标就是中国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②
“多规合一”是指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城乡建设、土地利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地与耕地保护、综合交

通、水资源、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社会事业等各类规划的衔接，确保“多规”确定的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

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并在统一的空间信息平台上建立控制线体系，以实现优化空间布局、有效配置土地资源、提高

政府空间管控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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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绩效评价。通常情况下，一项制度只有实施收益大于实施成本，该制度才

是可行的。一个制度要替代另一个制度，必须以新的制度绩效大于旧的制度绩效为前提。因此，一定

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绩效的评价，以此明确强化什么、弱化什么、取消什么生态文明制度。而且，制

度实施中，不仅要进行“事前”评价——尽可能使制度趋于完善，也要开展“事中”评价——及时调

整和优化制度，还要开展“事后”评价——进一步优化制度并对制度制定和实施的当事人进行激励或

约束。

二是排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其他巡视督察的优先顺序。基于生态环境类督察巡视监督的多

主体性和多层次性，必须明确轻重缓急。从主体主次关系角度看，要建立“党委优先于人大、人大优

先于政府、政府优先于政协、政协优先于部门”的优先顺序；从督察巡视监督的层级来看，要建立“下

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说，只要有上一层级在督察巡视，以下层级均要让

步，只能做配合工作，不可另搞一套。

三是推进环境法规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党内法规是针对全体党员的，国家法律和法规是针对全体

公民的。因此，需要构建一种衔接机制，将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建设党内法规纳入环境法规，

环境法规的基本精神要与党内法规相一致。

（三）注重生态文明制度的优化选择和耦合强化

生态文明制度的优化选择和耦合强化都是服务于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开展生态文明制度绩效

评价，就是要在权衡比较中选择高效制度，改革低效制度，放弃无效制度。

一是对具有替代性的制度进行优化选择。对制度优化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

施策的基本遵循。政府的制度选择，必须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面对环境税制度与排污权交易制

度、资源税制度与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制度、碳税制度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等替代性制度，都要从全局

利益出发进行优化选择。防止从部门利益出发选择制度，加重经济主体的负担，损害社会利益。

二是对具有互补性的制度进行耦合强化。例如，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等均具有互

补关系，总量控制是产权交易的前提，这时一定要配合使用和耦合强化，以达到“1+1＞2”的制度绩

效。还有一类互补性制度是责权利结合型的互补性制度。例如，在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制度设计中，将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耦合使用，以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新安江流域跨省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生态保护补偿“正面激励”与环境损害赔偿“负面约束”实

现了有机结合。

三是防止政府制度选择中的“税收偏好”。水权交易制度试点多年，难有实质性推进；而水资源

税制度试点则“一试就灵”，有的区域立马全面推广。究其原因，水资源税制度实施使政府可以收到

税款，水权交易制度需要政府让权。要优化决策程序，形成“专家咨询－政府决策－民主监督”的偏

好防治机制。沿海地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失效就是因为实施了“排海工程”，允许企业突破排污总量，

使得“排污总量控制”的前提不复存在。要认清“排海工程”的实质，逐步取缔“排海工程”。通过

排污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制度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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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的条块衔接。对于监督性的制度，要加强“条”的统筹；对于发展性的制

度，要明确“块”的责任，对于生态环境空间规划管制要法律制度先行。全国环境监测机构曾经是隶

属于生态环境部门的；这就出现“生态环境管理好不好”是由生态环境部门的直属部门来回答的，出

现“裁判员”与“运动员”合一的问题。改革以后环境监测实施垂直管理，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巡视和督察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制度建设往往触及个人和局部利益。因此，既要有自我革命的精

神，又要有社会革命的精神。完全依靠自我革命精神是存在道德风险的，必须有外部力量的推动。设

置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巡视和督察制度便是行之有效的体制性安排。

一是把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及制度实施情况纳入巡视巡察和督察考核内容。高效的生态文明制度可

以实现“少投入，多产出”。因此，必须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制

度建设，必须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做保障。建立巡视巡察和督察考核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的重要手段。对于不思改革创新、不按中央部署进行改革创新的，或者行政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

的，予以责任追究。当然，巡视巡察与督察考核要建立“优先顺序”，避免出现“裁判员”多于“运

动员”的现象。

二是在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中要建立制衡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往往融入和渗透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一方面，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方案要形成

专家论证机制、政协参与机制、人大监督机制、党委审批机制和上级报备机制等。另一方面，鉴于生

态文明制度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制度相互交织，在国家和地方制度体系的

建设中，要充分体现“生态优先”理念，将生态文明制度作为约束性前提。

三是加强人大系统对生态环境法律的执法检查。人大系统不仅要做到“立好法”，而且要监督“执

法好”。好的立法缺乏有力的执法监督就可能成为“墙上挂挂”，也可能偏离初衷。《杭州市淳安特

别生态功能区条例》是杭州市人大通过、浙江省人大批准的全国首部特别生态功能区地方立法。立法

初衷是在千岛湖引水工程通水后，实现淳安县的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施五年后的结果表明，

高水平保护基本到位，但高质量发展仍有一定差距，执法监督不到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此，必须

加强人大的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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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Eco-civilization System: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EvolutionTrend, and Path Selection

SHENManho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co-civilization system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keynote report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eco-civilization system is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mandatory systems, incentivizing systems, and guiding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strength of institutional rigidity Different

eco-civilization systems, when combined with various actors, can form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matrices. Different eco-civilization

systems are substitutable and complementary, and can be optimized accordingly. Regularities exist in the evolution of eco-civilization

systems: first, a shift from “groping” to “planning”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generation methods; second, a shift from “low” to “high”

in the balance between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and third, a shift from “management” to “governance”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methods.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conflict”, “institutional congestion”, “adverse sel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pre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civiliza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refine the eco-civilization system,

strengthe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focus on the optimal selection and coupling enhancement of systems, and

incorporate eco-civilization systembuilding into theCPC’s inspectionmechanism tostrengthensupervision.

Keywords:Eco-civilization System; InstitutionalSystemConstruction;Optimal Selection of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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